花蓮航空站國內線機場禮遇申請程序
一、申請方式：
   （一）公函

   （二）傳真方式
二、申請機關：

   （一）特別禮遇，由總統府、五院或外交部申請。

   （二）一般禮遇，由有關院、部、會、院轄市、縣(市)之機關及議會申請。
三、申請時間：

    於搭機前二十四小時向本站提出申請。
四、檢附證明文件：

    身分證明文件。

五、作業程序：

    請參閱流程圖及流程說明。
六、辦理期限：

    本站於1日內通知申請機關單位承辦人。

七、注意事項：
   （一）請申請機關於申請書備註欄中，詳列撘乘車輛牌照號碼及單位承辦人姓名與電話，以供聯繫。
   （二）禮遇作業由申請機關派員事先辦理各項手續，於進出機場管制區時，經執勤人員查核後通行。

   （三）本站為無設置公務門之機場，依一般安檢作業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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